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優秀教師獎勵計畫

財團法人彩色盤教育基金會

壹、緣起

依教育部編列,屏東縣的偏鄉學校多達101 所,偏鄉學校規模小,依規定

學校教育員額編制不多,學校無法有穩定的教師資源,所以只能尋求代理老師

協助,面對學校與家長,無論是新進或代理老師,相信最迫切的問題,就是如

何取得眾人的肯定,留住初出社會的這份工作,但少了資深老師的經驗傳承,

對於新手老師而言,無疑是難上加難的挑戰。

因為與學校單位的合作,我們看見已有許多前輩,默默的在自己的崗位上,

為孩子的教育努力著,但我們也發現,學校人力的限制、經驗無法有效傳承、

孩子問題的多元等等,即便已投身教育工作的老師再熱血,仍可能因為環境的

消磨而受到影響,心態上的挫折在所難免,老師或許繼續流動,但孩子的學習

與受教權已被影響。

彩色盤教育基金會扎根在地邁入第16個年頭,因為與教育單位的合作,讓

我們深刻感受到目前教育的困境,面對這些問題,彩色盤教育基金會現任董事

長花基益,期待以其父親花先天的名義,設立優秀教師獎勵計畫,希望藉由此

計畫的設立,振興教師專業精神,讓這群熱血的教育人才,成為屏東教育資源

的助力,根留屏東,也避免因教育人才的短缺,讓偏鄉教育成為屏東的遺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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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目的

藉由計畫的設立,振興教師專業精神,讓對教育有熱血的人才,成

為屏東教育資源的助力,根留屏東,也避免因教育人才的短缺,讓偏鄉

教育成為屏東的遺憾。

參、申請辦法及內容

一、申請對象

凡服務區域位列屏東縣國中小學校者,皆得以申請。

二、申請辦法

1. 基本資格:(分代理教師跟專任教師)

專任教師:連續服務教職三年以上,且在現職學校(園)服務

滿一年,品德優良、服務熱心。

兼任、代課及代理教師:在現職學校(園)服務滿十個月,品

德優良、服務熱心、教學績優。

1. 具有下列具體成效之一者:

從事教職盡心盡力,有具體成效,且深受家長、學生及同事肯

定。

充分發揮專業精神及教育愛,具有端正教育風氣之特殊事蹟。

在其專業領域有創新、顯著發展或在教育崗位上有特殊貢獻。

對執行教育政策成績卓著。

1. 採學校舉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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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推薦資料採郵寄收件制,郵件以郵戳為憑,請於11月1日前寄至

屏東市林森路58-1號『財團法人彩色盤教育基金會』收。

三、申請程序

1. 提供屏東地區高中職及國中小學校申請,各申請單位以1名為原則,

曾獲獎者不得重複申請。

2. 申請者或受推薦者,須備妥本會規定之相關資料,供本會評審委員

核審,相關資料不予退還:

(1) 個人自傳(附件一)。

(2) 學校(團體)推薦表(附件二)。

(3) 個人參與事蹟照片五張以上,像素需2MB 以上。

(4) 個人相關佐證資料,如本計畫第參點申請辦法與內容中,第二項第

二款所提及之相關證明資料(具體成效)。

3. 請推薦單位協助將受推薦者之上述相關資料燒錄成光碟,紙本資料

連同光碟於期限內寄達本基金會。

4. 申請文件將不予退件(回),建請申請者及推薦單位自行留存備份。

5. 所送申請或受推薦案件,由本基金會成立評審小組(置召集人1人

及評審委員 2-4 人),進行評審,結果公布之。

四、表揚與獎勵

1. 基金會評審將選出得獎者2名/每年度,獲獎者將頒發獎勵金

20,000元及得獎證書一只,並接受本會安排之表揚活動公開表揚。

2. 各學校(單位)就申請遴薦獎勵案件,應從嚴審核;所遴薦人員

於本會核定前,有職務異動或意外事件發生,應隨時函知本會;發現

有不適宜遴薦之情事者,並應報本會廢止其推薦。

3. 經遴薦獲獎人員,有不實或舛錯者,應撤銷其資格;其獲獎後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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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反教師倫理規定之情事者,應廢止其資格,領受之獎金及獎狀證書

應予追繳。

4. 被推薦人於審查期間,如有請託或至初審及決審機關(單位)訪

問情事,應向遴選小組報告,並得取消其入選資格。

5. 被推薦人相關資料,無論是否入選,不予退還。

壹、評審流程
資料繳交

個人自傳(附件一)。
團體推薦表正本(附件二)。
個人參與事蹟照片五張以上,像素需2MB 以上。

個人相關佐證資料,如本計畫第參點申請辦法與內容中,
第二項第二款所提及之相關證明資料(具體成效)



開放申請

每年10月周一至
五上班上課日

資格審

每年11月1-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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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格不符
服務學校未在規定

區域內。

資料不齊,經通知
補繳,仍未能於
期限前補齊者。

複審(合格者)
每年11月8-21日

評分標準
個人自傳(附件一)。 30%
團體推薦表(附件二)。 20%

個人參與事蹟照片五張以上,像素需

2MB 以上。10%

個人相關佐證資料。40%

得獎公布

時間:每年12月1日前

名額:上限2名/年

方式:基金會臉書/
公文(學校電子公佈欄)

V得獎者

獎勵金 20,000元領取
得獎證書一只
勵志表現將收錄於基金會刊物

流程/時間 內 容

開放申請 每年10月周一至周五上班上課日,繳交資料如下:

每年10月 1. 個人自傳(附件一)。

2. 團體推薦表正本(附件二)。












